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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宁 理 工 学 院 文 件

南理教研〔2022〕14 号

关于印发《南宁理工学院全国大学英语等级

考试报名工作规定（2022 年修订）》

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南宁理工学院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报名规定（2022

年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南宁理工学院

2022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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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理工学院

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工作规定

为保证学校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工作正常、有序进行,促

进学生认真学习英语课程，建立优良的学风、考风，结合学校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：

第一条 报名资格

一、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起英语专业、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

具有四级考试报名资格。

二、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起非艺术类、非体育类专业本科在

校生具有四级考试报名资格；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本科生具有 B

级考试报名资格。

（一）首次报名：

1.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首次报名需满足第一学期大学英语 1

课程总评成绩达到 75 分（含 75 分）以上；

2.大学二年级起首次报名无条件限制。

（二）非首次报名

1.所有已报过四级考试者，前次考试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，

取消本次四级考试报名资格(限考本次，不影响下次报名):

（1）英语等级考试无故缺考者(持学生所在学院出具学生请假

书面证明者除外）；

（2）考试中出现违纪行为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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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已取得英语应用能力 B 级考试合格证书的艺术类专业、体

育类专业本科生具有四级报名资格。

3.英语六级报名资格：

本校注册在籍的英语四级取得 425 分（含 425 分）以上在校

本科生。

第二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9 月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名开始实

施。

第三条 原博文教[2017]16 号《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

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报名工作规定(暂行)》同时废止。

第四条 本规定由教学科研管理处、文理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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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

南宁理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7日


